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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中樂團 

 

 本人同意下列條款成為香港中樂團（以下簡稱樂團）樂器課程之學員。 

學費安排 

1. 學員必須尊重及遵守由樂團設立的上課規則及指引，並明白相關上課規則及指引會視實際情況作彈性調整並通知。 

2. 學員必須於開課前七個工作天繳交相關學費予樂團。學費可以支票或轉帳方式繳付。 

 支票方式：支票抬頭請寫上「香港中樂團有限公司」並以親身或郵寄方式交予教育部同事； 

 轉帳方式：請將有關費用轉帳至樂團之恒生銀行戶口（戶口號碼：388487-688-002），並將銀行收據親身或郵

寄予教育部同事。 

3. 學員所報讀之課程只適用於學員本人參與，不設監護人陪同上課；惟 5 歲或以下學員報讀個人班，經當值職員及導

師授權下，可有一名監護人陪同上課，而陪同上課之監護人（如有）須每堂繳交 HK$100 費用。 

4. 學費一經繳交，除樂團取消課程，所繳學費將不獲退還；而學員亦不能擅自轉班、更換導師或改變課程內容，亦不

可以轉讓學費予其他人士使用。 

5. 所有樂器、配件及教材須由學員於上課前自行購買。上課期間，樂團僅會提供揚琴、古箏、敲擊及低音大提琴予相

關學員使用。 

6. 如樂團取消課程，樂團將會折算每堂學費，按實際上課進度退還所繳全額或部份學費；而學費以外之其他費用，包

括但不限於報名費、行政費、購買樂器及其配件之費用等（如有），則不會獲得退還。 

7. 除實際開支外，所有收益將會撥歸「香港中樂團發展基金」。 

上課時間、請假或補課安排 

1. 上課日期及時間原則上於繳交學費前經樂團與導師及學生確認。除下列原因影響上課日期及時間外，上課日期及時

間一經三方落實後應不再作修改： 

 因導師事假或病假通知； 

 因樂團之節目及排練調動； 

 因樂團發出延期上課通知； 

 因教育局宣佈小學及中學停課； 

 因香港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及或八號或以上烈風或暴風信號； 

2. 學員可向教育部請假。若因學員請假或缺席而影響課程，樂團不會安排補堂或退款。 

3. 個人班學員若因重要事故申請調動上課日期及時間，須最少提前七個工作天連同合理原因及證明文件提交書面申請

予樂團，並經樂團及相關導師同意後，方可落實調動上課日期及時間。二人班及小組班學員必須於繳費前與樂團及

導師落實上課時間，一經落實不得擅自調動上課日期及時間。 

4. 課程一般以每期 12 堂為單位，每期最多限批准 2 次調動上課日期及時間之申請，2 次過後學員如有請假缺席，將不

設補課安排，亦不會因學員請假缺席而退還所繳學費。如該期課堂不足 12 堂，最多限批准 1 次調動上課日期及時

間之申請。 

5. 每期課程最遲須於 1 年內完成，因學員個人原因超過 1 年未完成之課程將不獲補課安排，所繳之學費亦不設退還。 

6. 學員若於下一期停學，最少須 2 星期前通知教育部，否則仍須繳付下一期首 2 堂之學費。 

7. 樂團擁有落實調動上課日期及時間的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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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及設施守則 

1. 課程須於香港皇后大道中 345 號上環市政大廈 7 樓香港中樂團團址或樂團指定地方進行。 

2. 學員必須維護上課或進行相關活動之場地的整潔及衛生；場地內一律不准飲食、嬉戲或作任何私人用途。 

3. 除樂團授權人士外，不得在樂團所管豁的場地拍攝、錄音或錄影。 

4. 為免影響整體課程運作，不設等候區域。學員最早可於上課前 15 分鐘到課室門外等候並於下課後盡快離開；監護

人只限於接送學員時進出場地。 

5. 學員在課堂時間以外申請樂團之設備或樂器練習，每小時的行政及維護費用為 HK$80。惟可借用的設備、樂器及時

段全權由樂團視實際情況決定，而樂團之設施、設備及樂器皆不可借離樂團使用。 

6. 如使用樂團之設施、設備及或樂器，須在使用期間負責管理及保護相關之設施、設備及或樂器；在使用後完整歸還

於指定地方，待教育部職員確認無礙後方可離開；承擔保管、挪用、損失及遺失相關之設施、設備及或樂器之風險

及責任，直至終止使用為止；如有損壞，須按照實際價格賠償予樂團，該賠償包括但不限於維修費用、重新採購之

費用及因維修及或採購而產生之交通運輸費用。而不論是否因個人原因導致有關設施、設備及或樂器損壞，一經發

現須即時向教育部職員報告。 

個人資料及私隱聲明 

1. 樂團可按照學員及監護人（如有）提供的個人資料作跟進樂器課程或所參與活動行政、聯絡及紀錄之用。學員及監

護人（如有）均有查詢及更改學員及監護人（如有）個人資料的權利。惟所提供的資料如有失誤，所引起的損失概

由學員及監護人（如有）承擔。 

2. 學員及監護人（如有）提供的個人資料僅作營運樂團之樂器課程、推廣與樂團相關之活動、申報與樂團之樂器課程

及其他相關活動有關的程序之用。 

3. 樂團有採訪、拍攝及錄影學員參與課程及表演的權力。惟學員如感到不適，請事先以書面的形式通知教育部職員。

除學員事前特別通知外，有關的採訪、拍攝及錄影可用作日後樂團教育及推廣之用。 

參與證書 

1. 學員可於課程結束或正式退學後 1 年內向教育部申請參與證書。期間若學員遺失有關之證書，可以免費補領一次；

免費補領一次後則每次收取行政費 HK$50。 

2. 學員每期上課率必須達到 90%或以上方給予參與證書。 

其他注意事項 

1. 必須維護樂團的形象及聲譽，不可做出影響樂團形象及聲譽之行為、言語及或論述。 

2. 如違反本同意書所列明之一項或多項指引，樂團可立即終止相關課程安排。 

3. 「入學同意書」如有修改，須以已簽署之最新版本為準。 

4. 如有爭議，樂團擁有解釋及決定的權力。 

 

 

學員姓名：  監護人姓名：  

學員簽署：  監護人簽署：  

聯絡電話：  簽署日期：  

 

*如學員未滿 18 歲，須監護人簽署後方可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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